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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年代以来, 我国文献资源共享取得了

一些成绩, 如协调采购外文原版书刊、馆际互

借、合作编目与编制联合目录等。但在实现文

献资源共享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

版权保护问题。1990 年 9 月 7 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著作权法》颁布, 并于次年 6 月 1 日起

实施; 1992 年 10 月我国又先后加入《保护文

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

意味着要承担保护公约成员国作品的义务,

这就给我国的文献资源共享带来了一个新课

题。当前, 知识产权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瞩目的

焦点, 而文献资源共享涉及到的知识产权问

题则更多的是版权问题。认识版权保护与文

献资源共享的关系及版权保护对文献资源共

享的限制, 对在维护版权的前提下开展文献

资源共享活动, 将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　版权保护与文献资源共享的关系

在我国, 版权与著作权是同义语。它是指

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作者依法享有专有

权利。包含两方面内容: 著作人身权与著作

财产权。前者主要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

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后者主要包括复制

权、表演权、播放权、展览权、发行权、制片权、

演绎权等。

对版权的保护主要是由版权法来体现

的。版权法是国家用以调整作者、作品传播者

和社会公众之间在作品的创作、传播和使用

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

总称。围绕作品所产生的利益关系是版权法

调整的核心[1 ]。

文献资源共享是指将一定范围的文献情

报机构共同纳入一个有组织的网络中, 各文

献情报机构之间按照互利互惠、互补余缺的

原则进行一种协调和共享文献资源的活

动[2 ]。其形式主要有协调采购、馆际互借、参

考咨询、编制联合目录等。

版权保护的核心是保护作者和其他著作

权人的权利, 它赋予作者对其创作的作品以

专有权, 同时也保障社会公众获取知识与信

息的正当权益。而文献资源共享的最终目标

是特定的用户或网络成员共同分享、利用文

献资源。版权保护对文献资源共享的影响有

其有利的一面, 表现为: 首先, 版权法对作者

精神权利、经济权利的充分保护激发了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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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作热情, 使科学、文化、艺术作品有了生

生不息的创作源泉。日益丰富的智力产品为

人类文化艺术的繁荣、科学技术的进步及经

济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也为文献资源

共享创造了条件。其次, 版权法调整作者权利

与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 既保障作者的合法

权益不受侵犯, 又保障社会公众分享科学文

化知识的权利, 促进人类文化知识的广泛传

播与交流, 因而促进了文献资源共享活动的

开展。但是, 版权保护对文献资源共享也带来

了一些暂时性的困难。因为作者对作品享有

专有权, 使用人往往要征得作者许可, 并支付

权利金。在我国加入两大版权公约后, 对国外

书刊的复制便受到极大限制。面对外文原版

期刊价格的飞涨, 许多图书馆只好断订, 给知

识的获取与信息的交流造成了较大障碍。

2　版权保护对我国文献资源共享的影
响

版权法的颁布实施促使我国文献资源的

开发利用由放任无序的状态转变为一种符合

法律规范、促进社会稳定和科学文化发展的

文明行为[3 ]。它保障了文献资源共享活动的

开展, 但也使文献资源共享活动受到种种限

制。

2. 1　对文献复制的影响

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

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多份的行

为都构成版权意义上的复制。以往, 我国图书

情报机构的文献复制被认为是进行藏书补

充、搞好读者服务工作的有效方式。但复制权

是作者一项重要的财产权, 文献复制很容易

构成对作者复制权的侵犯。为了实施国际著

作权公约, 1992 年国务院发布了《实施国际

著作权条约的规定》, 明令禁止侵权复制品;

1993 年国家版权局又下达通知: 自 1993 年

10 月 15 日起, 销售外国作品特定复制本的,

应取得原著作权人的授权。这样, 制约了我国

图书情报机构及其他系统协调采购时复制外

国作品的行为。国际上对侵权严重的国家和

地区不会熟视无睹。台湾在 80 年代以前即因

侵权复制等问题引起国际风波, 美国甚至通

过关税法的制裁来引起台湾当局的重视[4 ]。

虽然版权法对著作者享有的权利做了种

种界定, 但以教学科研之目的为读者复印少

量文献资料, 收取复印成本费仍为版权法所

允许, 而以营利为目的, 大量复制甚至出版他

人享有版权的书刊, 因其侵犯作者财产权甚

至人身权, 并影响书刊销售市场, 为法律所禁

止。

目前, 受经济实力的影响, 国家对图书馆

事业的拨款仍十分有限。为摆脱困境, 有的图

书馆在传统服务的基础上增设新的服务项

目, 如复制磁带、播放录像等。版权法的颁布,

给图书馆的这些创收活动带来了较大影响。

1994 年国务院发布《音像制品管理条例》, 对

音像制品的复制、出租、放映等实行许可证制

度, 并设立严格的审批手续, 规定以营利为目

的的转录、放映等行为都是违反《条例》的行

为。随着执法力度的加大, 这些行为在图书馆

已渐渐偃旗息鼓。

2. 2　对书目工作的影响

书目工作是文献资源共享的重要内容之

一。它主要是根据科学研究的课题, 收集、编

制各种通报性和专题性的书目、索引、文摘、

快报等检索工具, 供读者参考[5 ]。如 1992 年

国家教委在北京大学等 15 所高校建立文科

文献信息中心即由北大统编《国家教委文科

文献信息中心西文图书联合目录》。在版权法

中规定:“作品刊登后, 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

转载、摘编的外, 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

文摘、资料刊登, 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

支付报酬。”因此, 在编制书目、索引时, 著录

作者姓名、作品名称等项, 是不存在征得作者

许可或因此而侵犯作者版权问题的, 也不必

向作者付酬, 如《中文图书印刷卡片累积联合

目录》、《图书馆学论文索引》的编制。但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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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快报等类检索工具时, 当作者声明不得

转载、摘编时, 是不得收编其作品的。但这种

“声明”较少见, 尤其学术论著, 作者更愿意有

人接受、传播其观点。版权法还规定, 在编文

摘、快报时, 还应向荐稿人、摘编者及原作者

付酬。这使得国内原有摘登复制各报刊特权

的刊物, 不得不慎重从事, 并考虑如何保护和

尊重作者的合法权益。值得注意的是, 根据

《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 翻译、转载外

国作品时应事先取得著作人的授权。因涉及

到知识产权问题, 一些刊物已声明不再刊登

译作。

在编制书目、索引、文摘、快报时, 编者往

往付出了创造性劳动, 形成编辑作品, 编者享

有版权, 受版权法保护。如人大书报资料中心

即享有《复印报刊资料索引》的版权, 任何单

位、个人都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复制或部分复

制该书。在编制书目、索引时, 有可能利用他

人的成果, 但应注意其间的版权问题, 避免发

生侵权纠纷。

2. 3　对计算机检索的影响

法律禁止未经软件著作权人或其合法受

让者的同意复制或部分复制软件作品的行

为。但因课堂教学、科学研究等非商业性目的

之需要对软件进行少量复制, 可不经其同意,

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使用时应当说明该软件

的名称、开发者, 且不得侵犯版权人或其合法

受让者的其他各项权利。

数据库的开发可以使人们在尽可能短的

时间内对有关信息进行高效率的检索、查询、

分析和利用。但开发者对大量信息的整理分

类、组织和录入时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和资金,

并不希望人们无偿使用与复制其数据库。而

计算机技术与网络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 使

数据库很容易被复制剽窃[6 ]。图书情报机构

在开展联机检索服务中很可能套录数据库,

并为用户检索 (如使用某个专业领域中的文

献数据库)。若非为教学、科研之目的套录数

据库, 无论留作自己使用或出租给他人使用,

或转让、赠与他人, 都是侵权行为, 都为法律

所禁止[7 ]。

2. 4　对外借服务的影响

图书馆界一些同仁撰文, 希望我国借鉴

西方的“公共借阅权”立法。所谓“公共借阅

权”(Pub lic lending righ t, 简称 PL R ) , 是西

方一些发达国家于本世纪 40 年代提出的, 内

容是作者有权从图书馆外借的图书中, 按外

借总次数而获取使用费, 这一做法, 有扩大到

图书馆外借的所有资料如唱片、录音带、录像

带及缩微胶卷等等之趋势。

西方国家实行版税制, 即以印刷物出售

的所得收入的约定百分数付给作者报酬, 作

品销售量大小与作者收益关系极大。西方书

价昂贵, 而公共图书馆十分普及, 读者于是涌

向图书馆借阅或复制图书 (在发达国家, 复印

价格往往不及原书价格的 1ö10)。这势必影

响图书销售量, 从而影响作者的版税投入。于

是赋予作者“公共借阅权”, 对作者版税损失

予以补偿。但在补偿作者经济利益的同时, 也

制约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如英国在提出用

200 万英镑作为公共借阅权的年度经费后,

1980～ 1981 年度的公共图书馆经费即被削

减 15%。这也成为世界大部分图书馆对公共

借阅权至今还在观望、讨论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国家对图书馆的经

费预算有限, 图书馆运用现代技术也刚刚起

步, 因此实施公共借阅权的现实意义不大。图

书馆的外借义务应属合理使用, 可不征得作

者许可, 也不必向其支付报酬。否则, 将使我

国图书馆本已拮据的经费更加雪上加霜。

3　充分利用版权法赋予的正当权益

知识产权重要组成部分的版权具有专有

性、时间性、地域性等特点, 其专有性并不意

味着知识的垄断。其立法的宗旨,“在于保护

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 以及与

著作权有关的权益, 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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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

荣[8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作品的作者、传

播者和广大公众之间的根本利益是协调一致

的。尊重并保护作者的权利, 同时充分利用法

律赋予社会公众的正当权益, 对文献资源共

享活动的开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3. 1　对“公有领域”作品的使用

处于版权法保护范围之外的作品、超过

保护期的作品、超过地域范围的作品, 都被视

作进入“公有领域”, 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 人

人都可自由享用。

世界各国都有将某些作品排除在保护范

围之外的制度。在我国, 不适用版权法保护的

作品包括: (1) 法律、法规, 国家机关的决议、

决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

的文件及其官方正式译文; (2) 时事新闻;

(3) 历法、数表、通用表格和公式。对此类作

品, 图书情报机构可大量、自由地使用, 如汇

编、复制等。在汇编此类作品时, 若付出了创

造性劳动, 还会受到版权法保护。

世界各国对作者财产权利的保护期是有

限制的。我国版权法对一般作品的作者署名

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实行永久保护,

而对作者发表权与复制权、获酬权等财产权

利的保护期为作者有生之年及死后 50 年。因

此对外国古典作品的翻译、对中国古籍的整

理、注释、汇编、复制等,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

进行。

版权的法律效力受地域的制约。1993 年

国家版权局发布《关于为特定目的使用外国

作品特定复制本的通知》, 严格限制对外国作

品的复制。但这种限制仅及于《伯尔尼公约》

成员国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 这是应该引

起图书情报工作者注意的。

3. 2　对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制度的充分利用

合理使用是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使

用他人作品时可不经其同意, 也不必向其支

付报酬。但不得侵犯版权人的其他各项权利。

版权法列举了“合理使用”的 12 种情形, 其中

与文献资源共享尤具积极意义的有: (1) 为

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 使用他人已经发表

的作品; (2) 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

某一问题, 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

的作品; (3) 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

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 供教学

或者科研人员使用, 但不得出版发行; (4) 图

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

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 复制本馆收藏的作

品; (5) 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

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等。

法定许可是指依据法律的直接规定, 在

一定条件下使用他人作品, 可以不经版权人

的许可, 但应向其支付报酬。一些图书情报机

构办有期刊、报纸, 在转载、摘编其他报刊发

表的论文、资料时, 即可利用这一有利的法律

武器。但适用“法定许可”时仅限于已发表的

作品, 且不得侵犯版权人的其他各项人身权

与财产权。

3. 3　强制许可与外国作品的使用

强制许可又称强制许可证制度, 是指版

权人在一定时期内未许可他人使用已发表的

作品时, 使用人基于正当理由可向政府主管

部门提出申请, 经过一定程序获得强制许可

证, 可不经版权人许可而使用其作品, 但应向

其支付报酬。《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

约》规定了强制许可, 主要涉及文字作品的翻

译权与复制权。我国版权法无强制许可的规

定, 但我国是两大公约的成员国, 因此也同样

适用强制许可。

就“翻译权强制许可证”而言, 如果公约

其他成员国以印刷形式或类似的复制形式出

版的作品, 从出版起 1 年后, 其版权人没有授

权将其作品译成中文出版, 则任何单位均可

向国家版权局申请获得将该作品译成中文出

版的强制许可证。但“翻译权强制许可证”之

颁发只限于教学、学习或研究之用。

就“复制权强制许可证”而言, 作品自出

—87—

第 23 卷第 109 期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报 1997 年 5 月
V o l. 23. N o. 109 TH E JOU RNAL O F TH E L IBRA RY SC IEN CE IN CH INA M ay, 1997



版后满 5 年, 仍旧没有在我国大陆发行, 则使

用单位可以向国家版权局申请复制的强制许

可证[9 ] , 复制或出版该作品 (包括印刷品, 供

教学用的视听资料) , 以供大中小学教学之

用。如果使用的是数学、自然科学或技术领域

的作品, 则上述 5 年时间缩短为 3 年; 如果使

用的是小说、诗歌、戏剧、音乐作品及美术书

籍, 则上述 5 年时间延长为 7 年。

虽然两大公约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相

当少, 取得强制许可的条件十分苛刻, 但是面

对不断上涨的书刊价格, 面对发展中国家自

由提取信息越来越困难的严重现实, 我国图

书情报机构及其主管部门应充分注意强制许

可证制度, 维护本国人在复制、翻译方面的合

法权益[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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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猎更多的相关学科和专业, 提供全方位的

深层次服务。

构建一支结构合理的图书馆复合型人才

群体将有助于创造第一流的工作成果。到 21

世纪, 科学技术将更加高速发展, 信息加工处

理也将高度整体化和社会化, 攻克和解决信

息、科研难关就更加需要发挥群体的力量。

培养跨世纪图书馆复合人才并非是一件

轻而易举的事, 是要经过许多图书馆工作者

的艰苦努力才能实现的宏伟工程, 但它又是

一种不可逆转的必然发展趋势。只要我们做

好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规划, 采取有效的培

养措施和培养途径, 相信在即将来临的 21 世

纪, 大量的复合型人才一定会出现在图书馆

的各个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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